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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廉 政 電 子 月 刊 ◆ 

本   期   大  綱 

一、安全維護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.2 

●郵局用 line 通知配送異常? = 假的「郵局通知單」詐騙個資  捷徑 

中華郵政公司特別提醒，絕對不會以 line 通知民眾以電話或掃碼方式處理問題郵件。 

●警惕假冒時事詐騙訊息 請勿相信及轉傳 捷徑 

刑事警察局觀察，除詐騙集團常常利用時事話題作為詐騙話術，近年所發生之重大事

件，亦有民眾會以惡作劇之心態，如用「金正恩」、「普丁」、「安倍晉三」等名義，趁

輿論熱度製作假詐騙訊息。 

二、機密維護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.4 

●【案例-洩密】有學生去年向 1999 和網路陳情系統檢舉教練，卻立刻被

該教練得知，疑似遭到洩密。捷徑 

●【案例-洩密】某縣市警察人員勾結戶政查個資並轉賣給其他徵信業者，

遭地檢署列為被告。捷徑 

三、廉政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.6 

●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~立法目的 

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~規範意旨  捷徑 

●【小試身手】公務機密維護、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捷徑 

Q1︰有關公務機密維護之相關法規(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、第 23 條) 

Q2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

四、消費者保護宣導                       p.8 

●小心有詐!水費催繳簡訊「不會提供短網址連結要求繳費」  捷徑 

台水提醒，用戶若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，聲稱水費未繳，都請直接撥打 165 反詐騙

專線、台水帳單上服務(營運)所電話或客服專線 1910 查證，或依「內政部警政署 165

全民防騙網站(https://165.npa.gov.tw/)」教學設定，攔截詐騙簡訊。 

●「藥」注意! 非法網購，傷財傷身  捷徑 

食藥署呼籲民眾，如有用藥需求，應就醫或至藥局詢問藥事人員，切勿自網路購買來

路不明的藥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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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維護宣導 

●郵局用 line 通知配送異常? = 假的「郵局通知單」詐騙個資 

刑事局近來接獲民眾反映，收到中華郵政公司以 line 通知信件配

送異常，要求聯繫「郵務專員手機號碼」或掃描二維條碼進一步

處理，此為詐騙集團假冒中華郵政公司名義，通知民眾信件配送

異常，進而誘騙民眾點選詐騙網址，盜取個人資料，籲請民眾小

心防範、慎防受騙。 

中華郵政公司特別提醒，絕對不會以 line 通知民眾以電話或

掃碼方式處理問題郵件。 

刑事警察局補充說明： 

一、「掛號郵件招領單」是紙本，不會引導加 line 客服處理 

二、留下招領郵局地址及室內電話，不會留手機號碼 

三、包裹郵件投遞通知單也是紙本 

四、各郵局以市內電話供民眾聯繫 

資料來源︰刑事警察局 113/05/22 公告事項 (節錄) 

          中華郵政官網 113/05/28 郵務消息 (節錄)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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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警惕假冒時事詐騙訊息 請勿相信及轉傳 

有關媒體報導疑似有人冒名為「中捷長髮男」，透過簡訊佯稱「因住院急需

用錢，因為與歹徒搏鬥時，皮夾掉了，還稱只需要 5 萬元，等台積電解套

的時候，再用股息歸還，要求被害人將錢轉到帳戶內」，刑事警察局已經主

動偵辦該起案件，呼籲民眾切勿相信詐騙簡訊，如收到類似訊息，可主動撥

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詢。 

刑事警察局提醒民眾收到此類簡訊時，請先保持「零信任」警覺態度，要向

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，牢記「3 不」原則，包括不明簡訊不要理，不明連結

不要點，個資不要洩漏，更勿依訊息指示操作匯款，避免成為歹徒的下一個

受害者。 

宣導假冒時事詐騙訊息圖 

 
資料、圖片來源︰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3-05-22 公告事項(節錄)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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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密維護宣導 

●【案例-洩密】有學生去年向 1999 和網路陳情系統檢舉教練，卻

立刻被該教練得知，疑似遭到洩密。 

有學生去年向 1999 和網路陳情系統檢舉教練，卻立刻被該教練得

知，疑似遭到洩密。 

負責 1999 營運的台北市研考會今指出，嚴格控管 1999 保護民眾個

資。受理端方面，案件內容和陳情者資料一經登錄，1999 話務人員

即無權查閱。 

至於權責機關端，研考會說，不論民眾從 1999 電話管道或透過網

路、App 陳情，當案件送至承辦機關後，承辦人如因執行法定職務

需求，須調閱陳情人個人資料時，必須在系統提出申請且由單位主

管層級以上人員核定，才能檢閱。有權限查閱者的查閱紀錄，也會

由資訊系統完整保留，以便查究洩密責任，確保民眾權益。 

1999 

資料來源︰2024 年 1 月 25 日 年代新聞、 2024 年 1 月 30 日聯合報  (節錄)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
 

 

 



廉政電子月刊 113 年 6 月號 

 
高 雄 市 政 府 新 聞 局 政 風 室  

 

頁 5 

●【案例-洩密】某縣市警察人員勾結戶政查個資並轉賣給其他徵信

業者，遭地檢署列為被告。 

【案例摘要】 

某縣市刑大小隊長、警分局偵查佐、刑事局偵查員等 3 警，

因涉及洩露個資給徵信業者，被依偽造文書罪嫌，遭該管

地檢署列為被告，經複訊當庭諭知，1 人請回；2 人分別

交保。 

據報導顯示，3 年間， 7 名員警因勾結戶政人員查個資，

另轉賣個資給其他徵信業者獲利，7 人遭停職，2 年前遭

地檢署依洩密罪、貪汙治罪條例收賄罪嫌起訴。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︰2024-05-23 聯合報、三立新聞網等 (節錄) 

圖片來源：pexels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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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宣導 

●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~立法目的 

陽光是最佳的防腐劑，行政運作之透明化及公開化是政府廉能清明之表

徵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為重要的陽光法案之一，立法目的係為建立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規範，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，確保民眾

對政府清廉執政之信賴。(本法第 1 條) 

●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~規範意旨 

旨在規範公職人員於執行職務時，應避免因其參與致影響行政決定公平性

之程序，使無機會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私利；另課予公職人

員及其關係人「自行迴避義務」、「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權圖利」、「禁止公

職人員之關係人請託關說」及「原則禁止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交易或補助

行為」等行為規範義務，避免瓜田李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片來源：pexels  

參考來源：廉政署 111-04-28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案例彙編」手冊序 

         高雄市政府政風處 112-12 擁抱陽光向廉行-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使用說明書序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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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【小試身手】廉政相關法規︰ 

Q1︰有關公務機密維護之相關法規(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、第 23 條) 

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（構）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件，無論是否主

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；離職後，亦同。 

(O) or (X) ? 

解答於本欄末 

Q2︰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

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適用於下列哪種情況？ 

(A) 公職人員餽贈私人財物給親友 

(B) 公職人員運用公餘時間自費進修 

(C) 親屬開設的公司到公職人員服務機關參與投標 

解答於本欄末 
 

解答 

Q1︰(O) 

公務員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、第 23 條 

Q2︰(C) 

 (C)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 條 

本法立法目的係為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之規範，有效遏阻貪污腐化及不當利益輸送，確

保民眾對政府清廉執政之信賴 

參考來源：全國法規資料庫、 

         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題庫 (市府政風處 112 年 9 月 7 日高市政預字第 11230658900 號函所付) 
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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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者保護宣導 

●小心有詐!水費催繳簡訊「不會提供短網址連結要求繳費」 

簡訊詐騙案件頻傳，近期不少民眾收到詐騙集團假冒【台灣自來水

公司】名義發送催繳水費的簡訊，簡訊中附有不明短網址連結，點

擊連結後會開啟幾可亂真的偽造網站，並要求填寫信用卡資料繳

費，進行個資與錢財詐騙。 

 

台水強調「催繳簡訊」不會提供任何短網址連結，民眾若接獲任何

可疑簡訊 (陌生電話、+63 等國際碼)，請務必提高警覺，呼籲民眾

不要上當! 

 

台水提醒，用戶若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，聲稱水費未繳，都請直接

撥打165反詐騙專線、台水帳單上服務(營運)所電話或客服專線1910

查證，或依「內政部警政署 165 全民防騙網站

(https://165.npa.gov.tw/)」教學設定，攔截詐騙簡訊。若不慎上當遭

詐騙，請立即撥打 165 專線，於 24 小時內到警局報案，以及時攔阻

受騙款項。 

 

台水公司並積極配合數位發展部推行 111 短碼簡訊政策，請民眾認

明政府專屬簡訊發送短碼 111，以分辨假冒政府機關的簡訊。 

資料來源：113/06/04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-消費資（警）訊、經濟部台灣自來水公司 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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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「藥」注意! 非法網購，傷財傷身 

管理署(以下簡稱食藥署)提醒，目前僅核准乙類成藥於網路販售，且外

包裝均有明顯的「乙類成藥」字樣，才得在網路販售，販售壯陽藥、減

肥藥、國外藥品等，皆屬違法，且該等非法網站常假借合法藥商或藥局、

假借名人推薦、假借合法藥品，實際卻屬境外非法網站，所販售產品未

經確認品質、安全及療效，民眾不僅可能買到假藥，服用後若發生嚴重

不良反應，還無法申請藥害救濟，不僅花錢又傷身。此外，該等非法產

品可能以買家名義輸入，消費者還可能不小心違反藥事法輸入禁藥相關

規定。因此，食藥署呼籲民眾，如有用藥需求，應就醫或至藥局詢問藥

事人員，切勿自網路購買來路不明的藥品。 

 

資料來源︰113/06/12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-消費資（警）訊、食品藥物管理署 (節錄) 

圖片來源︰pexels 

● 點 此 回 本 期 大 綱 ● 


